
國立屏東科技大學辦理師資生暨合格教師隨班附讀修習專門課程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9 年 11 月 10 日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12 月 7 日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90210215 號函備查 

一、本校為提供機會使師資生或中等以下合格教師隨班附讀修習本校各種課程，以助師資

生完成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或合格教師發展第二專長之目的，特依教育部 99 年 8 月 10
日台中(二)字第 0990136496 號函暨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學科教師專門課程科目及學

分一覽表實施要點」第八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符合下列資格之一者，得提出申請：  
（一）已逾師資培育法第 2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之申請期限，並經學校重新認定專

門課程後，其學分不足者。 
（二）已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申請參加教育實習之學科，已不符現行教學現場課

程綱要需求，經學校協助轉任其他相關學科(領域專長)專門課程，其學分不足者。 
（三）已具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經學校認定第二專長之專門課程學分不足者。 

三、開放隨班附讀之課程：各系所或教學單位於考量本校正式學生優先選課及維持教學品

質之原則下，得開放課程隨班附讀。 

四、申請本校隨班附讀修習課程之流程如下： 

（一）申請者查詢欲隨班附讀之課程，填妥申請表，繳交申請費三百元並附相關之學

歷證件、身分證件資料，經授課教師及開課單位同意後，於每學期加退選截止

前完成繳費，並送師資培育中心收件。 

（二）師資培育中心彙整申請案後，將隨班附讀學員名冊通知開課單位，並於網頁公

告隨班附讀學員名單。 

（三）師資培育中心將隨班附讀學員名冊及表件送學籍單位（日間部註冊與課務組、

進修部教務組或進修學院教務組）完成接受選課之登錄手續，並將申請案資料

列管存參。 

五、隨班附讀之學員數：選課人數在六十人以下者，隨班附讀人數得補足至六十人；選課

人數超過六十人，隨班附讀人數以選課人數百分之十為限。 

六、課程修讀學分規定： 
（一）基於資源分享，隨班附讀之學員每學期至多修習 6 學分為原則。 
（二）修讀科目之成績考核方式比照本校學則之成績考核等規定辦理。 

七、開課單位與授課教師對於隨班附讀申請案，應深入瞭解申請者之學習動機並評估申請

者學習能力後，視開班學生人數之多寡、課程性質、和教學空間與設備之現況，決定

是否接受其申請，並排定接受名單之優先順序。 

八、申請隨班附讀課程完成報名繳費後，若有特殊情形，可於學期授課時間未達三分之一

前，提出書面說明，經教務長核准後辦理退選課程，並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理退費。

若所選讀課程未成班或超過修讀上限，本校應主動通知選讀生辦理退選並全額無息退

費。 

九、選讀生之學分費，學士班課程每學分收費 2,000 元，碩士班課程每學分收費 5,000 元為

原則，如課程有實驗實習，應另繳開課單位認定之實驗實習材料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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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隨班附讀學生應確實隨班進行課業學習活動並參與考試，同時遵守本校各種法規。

在學期間若有違反校規，得由學務處比照有學位學籍學生加以議處。 
十一、隨班附讀學生於學期結束後，由學籍單位（日間部註冊與課務組、進修部教務組或

進修學院教務組）依法發給成績單，成績及格之科目並發給學分證明。 

十二、隨班附讀之學生數不計入成班人數，但得計入同班修習該課程之學生總數，如因此

該班學生數到達教師加計授課鐘點數之標準，得加計授課鐘點。 

十三、本作業要點經中心會議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

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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